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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江縣政府 112 年第 7 次主管月報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2 年 11 月 21 日 8 時 00 分 

會議地點：本府 3 樓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會人員：如附簽到簿 

主持人：王縣長忠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致偉 

一、 自主管理事項。(請各單位依指示自行管制辦理)： 

(一)秘書長裁示 

1.年度即將結束，請提醒同仁務必留意核銷案及需辦理保留案件。(各單位) 

2.關於議員請託案，特別是牽涉到重大或複雜案件，不可當場允諾，請回報三

長後回覆議員。(各單位) 

(二)副縣長裁示 

1.仍需持續關注章魚籠案、縣立改部立醫院案、蔬菜公園案、雙向夜航案，務

必向縣長回報後，進行訊息的發佈。(產發處、衛福局、工務處、交旅局) 

2.請各局處依「11 月 20 日縣府新聞發布機制研商會議」結論執行，並請各主

管向同仁說明配合辦理。(行政處及各單位) 

3.議會預算審查請主官個別向議員請託支持，友善溝通。(各單位) 

4.府會聯誼請同仁務必全程參與。(各單位) 

5.請各單位務必控管本縣離島特考職缺。(各單位) 

 (三)縣長裁示 

1.年關將近，諸多案件需結案為免出錯，請各主管做好因應措施。(各單位) 

2.新年新氣象，請主管思考有無創新的點子或參考其他縣市的政策，學習借鏡

的地方。(各單位) 

3.請各主管利用自媒體方式，以增進業管業務曝光度。(各單位) 

4.請辦理三長與縣府菁英班同仁座談會。(人事處) 

 

二、 本府列管事項： 

1.舊有房屋證明案盡快辦理，必要時請立委協助。(工務處) 

2.西引貨船事件，請注意航港局執行進度，主動積極追蹤。(產發處) 

3.庇護工廠案請民政處與審計室溝通確認後才可發文(民政處) 

 


